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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云生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制鞋材料、钢材、木材、水泥、普通机械及配件、日用百货、日用杂品（不含鞭炮）、五金交电、

装饰材料、洗涤剂、电瓶用液、煤炭的批发，场地、设备、设施租赁、仓储服务；以自有资金对煤炭、煤化工、节

能建材、生态板行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2、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星火街5号

法定代表人：郭兴田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无醛添加人造板材、人造板及家具生产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人造板、机械设备；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3、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联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新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20%

股权，公司有高管在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化工路51号

法定代表人：石敏

注册资本：8,8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

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4、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联营公司（公司持有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50%股权，公司有高管在烟台港万华

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注册地址：烟台开发区大季家西港区内

法定代表人：李立民

注册资本：119,8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装卸搬运；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国际船舶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原油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5、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国丰集团控制

注册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增群

注册资本：74,583.7804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人工环境技术、超净排放技术、制冷空调、压缩机技术、锅炉供暖替代技术、能源综合利用

技术、环保节能技术、压力容器及换热技术研发；以上技术范围内设备、电气设备及零部件的制造、销售、服

务（凭生产许可证经营）；以上技术范围内成套工程的设计、咨询、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许可范围内的进

出口业务、对外承包工程；机电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地基基础工程施工；压力管道安装；钢结构设计制

作安装、防腐保温工程；房屋租赁。

6、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国丰集团控制

注册地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宋西全

注册资本：86,404.4983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氨纶、芳纶系列产品的制造、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服务；纺织品、日用百货、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发、零售；备案范围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河海新能源发展（烟台）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联营公司（公司持有河海新能源发展（烟台）有限公司49%股权，公司有高管在其母公司担

任董事）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大街59号

法定代表人：王光英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

碳封存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供冷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特种设备

安装改造修理；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热力生产和供应。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国丰集团控制

注册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2号

法定代表人：丁振华

注册资本：134,072.7007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

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特种设备制造。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工仪器仪表制造；电力设施器材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智

能控制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数字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变

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通信设备制造；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高铁设备、配件制

造；铁路运输辅助活动；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水务系统开发；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

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对外承包工程。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与万华实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和房屋租赁，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合

理的原则签订租赁合同。

2、公司与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MDI产品，公司与其

之间本着长期合作、 平等互惠的定价原则签订供货合同， 合同中价格执行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

准。

3、公司与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蒸汽，采购其水、电并接受

劳务。 公司与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原则，定价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4、公司与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提供劳务，以及其在港区

内为公司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服务。公司与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定价原则签订采购合同，合同中价

格执行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5、公司与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MDI产品、NMP产品、电、

蒸汽。 公司与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原则，定价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6、公司与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MDI产品，向其采购备品

备件。 公司与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原则，定价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7、公司与河海新能源发展（烟台）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产品、提供劳务。 公

司与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原则，定价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8、公司与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采购设备并接受劳务。 公司与其本着长期

合作、平等互惠的原则，定价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了保证公司能够正常、持续的生产经营，公司与万华实业之间发生的土地及房屋租赁等关联交易，

均为受地域的限制，发生关联交易不可避免。

公司与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

司、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河海新能源发展（烟台）有限公司以及东方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产品购销业务，只要其持续经营，与其发生关联交易是不可

避免的。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认为该议案没有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项议案关联董事（廖增太、寇光武、华卫琦、郭兴田、荣锋、陈殿欣、王清春）已回避表决，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时控股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股东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9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600309� � � � � �公告编号：临2024-17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同意

子公司间相互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被担保人名称：万华化学（新加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万华化学国际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

台）销售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氯

碱热电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万华化

学（宁波）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物资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能源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BorsodChem� Zrt.及其子公司、万华化学（匈牙利）控股有限公司、万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万华

化学（四川）有限公司、万华化学（四川）销售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万融新材

料（福建）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万华化学（蓬莱）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万华化学

（烟台）电池产业有限公司、万华化学（蓬莱）电池化学品科技有限公司、万华化学（四川）电池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万华化学（四川）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万

陆实业有限公司、烟台万陆实业有限公司、万华化学（宁夏）有限公司。

● 本次对子公司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余额：本次共计为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1,244亿元人民币（或

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4年2月29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

民币6,823,295.75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4,713,971.36万元。

● 本次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同意子公司间相互可提供最高额为70亿

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24年2月29日，子公司间相互担保余额情况：合同担

保金额折合人民币100,0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51,00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

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见公司“临2023-35号”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审议

批准，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合计总额不超过1,017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4年2月29日，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为682.33亿元， 具体担保余额情况见下

（外币折算为人民币）：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最高担保金额 合同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

万华化学（新加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万华化学国际有限公司

2,000,000.00 1,883,693.78 761,926.78

万华化学（烟台）销售有限公司 2,500,000.00 1,640,000.00 1,598,000.00

万华化学（烟台）氯碱热电有限公司 180,000.00 115,000.00 105,878.10

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2,350,000.00 1,161,400.00 790,300.00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460,000.00 310,000.00 310,000.00

万华化学（烟台）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

70,000.00 34,000.00 34,000.00

万华化学集团物资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能源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70,000.00 67,648.11 17,732.11

BorsodChem�Zrt.及其子公司

万华化学（匈牙利）控股有限公司

万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800,000.00 383,553.86 135,428.65

万华化学（四川）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四川）销售有限公司

400,000.00 387,600.00 269,449.71

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万融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900,000.00 658,500.00 548,667.91

万华化学（蓬莱）有限公司 100,000.00 - -

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四川）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烟台）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万陆实业有限公司

烟台万陆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0 141,900.00 104,167.00

万华化学（宁夏）有限公司 40,000.00 40,000.00 38,421.10

合计 10,170,000.00 6,823,295.75 4,713,971.36

二、子公司间相互担保余额情况

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见公司“临2023-35号”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审议

批准，公司同意子公司间相互可提供最高额为7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止

2024年2月29日,该最高额担保具体使用情况如下（外币折算为人民币）：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高担保金额 合同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

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能源贸易有

限公司

500,000.00 100,000.00 51,000.00

万华化学（福建）有限

公司

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子

公司

200,000.00

合计 700,000.00 100,000.00 51,000.00

三、此次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需要公司为其申请银行贷款授信以及开展正常业务提供信用支持，根据

公司2023年最高额担保实际使用情况及未来融资计划和业务需求， 公司计划对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1,

244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拟同意子公司间相互可提供最高额为70亿元人民

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最高担保金额

万华化学（新加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万华化学国际有限公司

3,500,000.00

万华化学（烟台）销售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4,850,000.00

万华化学（烟台）氯碱热电有限公司 160,000.00

万华化学（烟台）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

50,000.00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460,000.00

万华化学集团物资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能源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70,000.00

BorsodChem�Zrt.及其子公司

万华化学（匈牙利）控股有限公司

万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800,000.00

万华化学（四川）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四川）销售有限公司

650,000.00

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万融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200,000.00

万华化学（蓬莱）有限公司 100,000.00

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烟台）电池产业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蓬莱）电池化学品科技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四川）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四川）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烟台）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万陆实业有限公司

烟台万陆实业有限公司

430,000.00

万华化学（宁夏）有限公司 70,000.00

合计 12,440,000.00

备注：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其出具反担保措施为先决条件。

（二）子公司间担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高担保金额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00

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子公司 200,000.00

合计 700,000.00

备注：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其出具反担保措施为先决条件。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如下：

1.被担保人万华化学（新加坡）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成立，公司主营以化

工产品为主的国际贸易经营，收集商业信息，提供商务咨询服务等，公司注册资本金4,000万美元。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12,067万美元，总负债265,471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3,994万美元，

流动负债总额182,443万美元），净资产46,596�万美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58,568万美元，净

利润6,803万美元。

2.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国际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19年2月1日成立，公司主营以化工产品

为主的国际贸易经营收集商业信息等，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万美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6,

830万美元，总负债106,314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06,314万美元），净资产516

万美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美元，净利润280万美元。

3.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烟台）销售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成立，公司主营化

工产品（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塑料制品、新型陶瓷材料、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石墨及

碳素制品、电子专用材料、食品添加剂、机械设备、耐火材料、煤炭及制品、建筑材料的销售，危险化学品经

营，货物与技术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金2,2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164,048万元，总

负债2,147,20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9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147,201万元），净资产16,847万

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309,700万元，净利润2,965万元。

4.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成立，公司主营危

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煤炭及制品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公司注册资本金205,000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

产3,016,231万元，总负债2,321,67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93,74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150,546万

元），净资产694,553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763,816万元，净利润2,725万元。

5.被担保人万华化学集团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成立，公司主营化

工产品、专用化学品等产品销售及货物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金22,500万美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

总资产518,903万元，总负债364,18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64,187万元），

净资产154,716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450,783万元，净利润4,671万元。

6.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烟台）氯碱热电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13年1月28日成立，公司主

营生产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氯、氢、盐酸、次氯酸溶液，热电工程施工，生产蒸汽、工业用水、食品添加

剂，水处理工程施工，货物、技术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金40,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

441,820万元，总负债176,0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3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4,053万元），净资

产265,768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79,403万元，净利润86,173万元。

7.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烟台）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成立，公司

主营聚氨酯材料及其制品的制造、加工及销售，货物、技术的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金7,000万元。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9,546万元，总负债20,08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0,016万元），净资产79,462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68,065万元，净利润14,930万元。

8.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宁波）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10年3月11日成立，公司

主营聚氨酯材料及其制品、产品的制造、加工及销售；自营或代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

止公司经营的除外，公司注册资本金15,000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24,370万元，总负债

56,62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4,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3,969万元），净资产67,745万元。 2023年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288,365万元，净利润22,683万元。

9.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06年2月27日成立，公司主营危险化

学品的生产；氯、氨、二氧化碳和氧气混合物、稀有气体和氮气混合物、苯、甲醇、氯苯、苯胺、1,6-己二胺、硫

酸、氢氧化钠、硝酸的批发；聚氨酯及助剂、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的开发、批发；化工技术

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水性聚合物树脂及其助剂、钢材的批发，公司注册资本金93,

6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63,009万元，总负债1,010,17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84,48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11,039万元），净资产952,837万元。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58,819万

元，净利润358,840万元。

10.被担保人万华化学集团物资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成立，公司主营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品）、工业盐、机械设备及配件、电气设备、仪器仪表、消防器材、劳保用品、五金交电、金属

材料、非金属制品、建筑材料、防腐防火保温材料、电子产品、汽车、包装材料的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招

标代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品），物流信息咨询，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公司注册资本金6,000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

司总资产1,169,462万元，总负债 1,159,37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159,375万

元），净资产10,087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95,571万元，净利润2,590万元。

11.被担保人万华化学集团能源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成立，公司主营电力

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自来水生产和供应，售电服务，节能技术开发、咨询、推广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污水

处理，公司注册资本金21,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1,574万元，总负债38万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8万元），净资产21,536万元。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66万元，净利润

36万元。

12.被担保人万华化学集团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20年2月18日成立，公司主营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超导材料制造；超导材料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金

20,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3,469万元，总负债84,77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84,182万元），净资产18,692万元。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847万元，净利润-144万

元。

13.被担保人BorsodChem� Zrt.为我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营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PVC、烧碱、盐酸等

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电力的生产和销售；天然气的销售；土地房屋租赁、技术、咨询服务等，公司

注册资本金5,485万欧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97,387万欧元，总负债113,931万欧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51,660万欧元，流动负债总额93,599万欧元），净资产183,456万欧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245,456万欧元，净利润8,026万欧元。

14.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匈牙利）控股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成立，公司主营

聚氨酯及助剂、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的开发，技术、咨询服务，境外投资管理等，公司注册资本金437万欧

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5,578万欧元，总负债272万欧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欧元，流动

负债总额272万欧元），净资产15,306万欧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56万欧元，净利润162万欧元。

15.被担保人万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10年4月23日成立，公司主营控股投资

与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金26,832万欧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911万欧元，总负债53万

欧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欧元，流动负债总额53万欧元），净资产19,858万欧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0万欧元，净利润31万欧元。

16.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四川）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成立，公司主营化工原

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技术服务推广等，公司注册资本金220,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70,889万元，总负债726,99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77,955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520,947万元），净资产143,894万元。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83,657万元，净利润-30,252

万元。

17.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四川）销售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成立，公司主营

化学品批发；普通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矿产品(不含化品)、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煤炭、工业盐、建筑材料

的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货物与技术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金2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

资产3,216万元，总负债1,00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000万元），净资产2,216万

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6,284万元，净利润529万元。

18.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成立，公司主营危险化

学品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等，公司注册资本金518,436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

日公司总资产1,515,066万元，总负债1,117,75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29,798万元，流动负债628,639

万元)，净资产397,311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12,507万元，净利润62,834万元。

19.被担保人万融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成立，公司主营新材

料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化工产品生产等，公司注册资本金300,000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

资产87，617万元，总负债5,25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5,254万元)，净资产82,363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万元，净利润8,847万元。

20.被担保人万华化学（蓬莱）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22年1月17日成立，公司主营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与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与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

口等。公司注册资本金200,000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50,025万元，总负债750,297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19,563万元，流动负债307,221万元)，净资产199,728万元。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14万元，净利润-25万元。

21.被担保人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成立，公司主营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销售；化工产品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

物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公司注

册资本金180,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1,813万元，总负债31,859万元(其中银行贷

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31,859万元)，净资产79,954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5,992万元，净利润

-2,314万元。

22.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烟台）电池产业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成立，公司

主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

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厂，公司注册资本

180,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5,851万元，总负债0万元，净资产85,851万元。 2023年

全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

23.被担保人万华化学（蓬莱）电池化学品科技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23年7月7日成立，

公司主营基础化学原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40,000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0万元，总负债0万元，净资产0万元。

2023年全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

24.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四川）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21年12月23日成立，

公司主营电子专用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以及货物和技术进出口等，

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40,745万元，总负债216,463万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64,000万元，流动负债153,978万元)，净资产24,282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764

万元，净利润-5,660万元。

25.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四川）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成立，

公司主营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化工产品销售；

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46,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527万元，总负债1,527万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1527万元），净资产10,000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

润0万元。

26.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烟台）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成立，公

司主营电子专用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的制造及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化工产品销售，技术服务等，公司注册资本金20,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

129,651万元，总负债119,4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115,799万元)，净资产10,199万

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9,326万元，净利润-10,828万元。

27.被担保人四川万陆实业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于2021年12月27日成立，公司主营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合成材料制造；化工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公司注册资本金40,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106,694万元， 总负债86,124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0,000万元， 流动负债56,102万

元)，净资产20,570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1,331万元，净利润261万元。

28.被担保人烟台万陆实业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2022年06月24日成立，公司主营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化工产品销售、技术服务等，公司注册资本金20,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

日公司总资产10,665万元，总负债67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672万元)，净资产9,993万

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13万元，净利润-6万元。

29.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宁夏）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2022年3月10日成立，公司主营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

树脂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公司注册资本金17,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

资产98,447万元，总负债80,54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8,421万元，流动负债42,103万元)，净资产17,

901万元。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669万元，净利润892万元。

（二）上述被担保人均为我公司子公司,具体关系如下：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均为连带责任信用担保，无以资产等为标的的担保，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其出具反担保措

施为先决条件。

六、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方为公司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本次对其担保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制范围之内，故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2月29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6,823,295.75万元，实际

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4,713,971.36万元。

截至2024年2月29日，子公司间相互担保余额情况：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100,000.00万元，实际

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51,000.00万元。

截至2024年2月29日，公司对联营企业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合同担保金额

折合人民币44,221.71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40,421.76万元。

截至2024年2月29日，公司对联营企业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合同担保金额折

合人民币164,769.37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90,399.41万元。

截至2024年2月29日，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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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及山东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并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具体修订情况

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修改依据

第13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安全生产许可证

范围内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许可证范围内铁路专用线经营；丙烷、正丁烷的带有

存储设施的经营、仓储经营（以上经营项目有效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聚氨酯及助剂、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的开

发、技术服务及相关技术人员培训；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

出口业务；化工产品（仅限化工园区内经营）（不含危险

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咨询。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13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日用化学产品

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

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涂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

研发；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

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新型催化剂及助剂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铁路运输

辅助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

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结合公司实

际，对本条款

进行修订。

第41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

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42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因本章程第23条第（一）项、第（二）项的原

因回购本公司股份；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

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

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第41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

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

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本章程规定的担保、财务资助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因本章程第23条第（一）项、第（二）项的原因回购

本公司股份；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

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

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

范运作（2023

年12月修

订）》

新增

第43条 公司发生财务资助交易事项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单笔财务资助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10%；

（二）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产负债率

超过70%；

（三）最近12个月内财务资助金额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且该控股

子公司其他股东中不包含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的，可以免于适用本章程关于财务资助履行程序和披露的

规定。

《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第70条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就其过

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每名独立董事也应

作出述职报告，述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参加董事会情况、

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情况、履行职责过程中公司的配合情

况、自身知情权及独立性是否得到保障、到公司现场实地

考察以及履行职责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

第71条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就其过去一年

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独立董事也应当向公司股东大会

提交年度述职报告，对其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说明。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

范运作（2023

年12月修

订）》

第82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

会表决，其提名方式和程序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

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案的方式提出独立董事

候选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

发行股份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案的方式提出非独立董

事、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二)董事、股东代表监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

被提名人的同意。 提名人应当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

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股份数量；以及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对于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

还应同时并对其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发表意

见。

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披露董事、股东代表监事

候选人的详细资料，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有足够

的了解。

(三)董事、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

前做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资料真

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 独立董事候选人

还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

判断的关系发表公开声明。 在选举董事、股东代表监事

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公布

上述内容。

(四)公司董事会对被提名人的有关情况有异议的，应

同时报送董事会的书面意见。

(五)公司应和董事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公司和董事之

间的权利义务、董事的任期、董事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责任以及公司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等内容。

股东大会在董事、监事选举中实行累积投票制度，对

选举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议案，不适用累积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制度以选举董事为例按下列方式进行表决：

(一)应选出董事人数在二名以上时，必须实行累积投

票表决方式；

(二)实行累积投票表决方式时，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

均有与董事候选人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董事会和符合条

件的股东分别提出董事候选人时，按不重复的董事候选

人人数计算每一股份拥有的表决权；

(三)股东大会对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前，大会主持人

应明确告知与会股东对董事候选人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

式，董事会必须制备适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的选票，董事

会秘书应对累积投票方式、选票填写方法做出说明和解

释；

(四)股东大会对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时，股东可以分

散地行使表决权，对每一位董事候选人投给与其持股数

额相同的表决权；也可以集中行使表决权，对某一位董事

候选人投给其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董事候选人人

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或对某几位董事候选人分别投给

其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董事候选人人数相同的部

分表决权；

(五)股东对某一个或某几个董事候选人集中行使了

其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董事候选人人数相同的全

部表决权后，对其他董事候选人即不再拥有投票表决权；

(六)股东对某一个或某几个董事候选人集中行使的

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持有的全部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时，股

东投票无效，视为放弃表决权；股东对某一个或某几个董

事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少于其持有的全部股

份拥有的表决权时，股东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

决权；

(七)董事候选人中由所得选票代表表决权较多者当

选为董事。

第83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

决，其提名方式和程序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

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案的方式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但提

名人不得提名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独

立履职情形的关系密切人员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依法设立的

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请求股东委托其代为行使提名独立董

事的权利；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

股份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案的方式提出非独立董事、股东代表

监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二）董事、股东代表监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

名人的同意。 提名人应当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职业、教育背景、

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有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等

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以及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就其

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有关独立董事任

职条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要求等作出声明与承诺。 独立董事

提名人应当就独立董事候选人是否符合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

履职能力及是否存在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形等内容进行审慎核

实，并就核实结果作出声明与承诺。 提名委员会应当对被提名

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形成明确的审查意见。

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披露董事、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详细资料，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三）董事、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做

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资料真实、完整并

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 独立董事候选人还应当就其本人与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发表公开声

明。 在选举董事、股东代表监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董事会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公布上述内容。

（四）公司董事会对被提名人的有关情况有异议的，应同时

报送董事会的书面意见。 在召开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时，公

司董事会应当对独立董事候选人是否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异

议的情况进行说明。 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

候选人，公司不得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如已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的，应当取消该提案。

（五）公司应和董事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公司和董事之间的

权利义务、董事的任期、董事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责任以

及公司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等内容。

股东大会在董事、监事选举中实行累积投票制度，对选举董

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议案，不适用累积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制度

以选举董事为例按下列方式进行表决：

（一）应选出董事人数在二名以上时，必须实行累积投票表

决方式；

（二）实行累积投票表决方式时，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

与董事候选人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董事会和符合条件的股东分

别提出董事候选人时，按不重复的董事候选人人数计算每一股

份拥有的表决权；

（三）股东大会对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前，大会主持人应明

确告知与会股东对董事候选人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董事会

必须制备适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的选票，董事会秘书应对累积

投票方式、选票填写方法做出说明和解释；

（四）股东大会对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时，股东可以分散地

行使表决权，对每一位董事候选人投给与其持股数额相同的表

决权；也可以集中行使表决权，对某一位董事候选人投给其持有

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董事候选人人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或

对某几位董事候选人分别投给其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董

事候选人人数相同的部分表决权；

（五）股东对某一个或某几个董事候选人集中行使了其持

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董事候选人人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

后，对其他董事候选人即不再拥有投票表决权；

（六）股东对某一个或某几个董事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

权总数，多于其持有的全部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时，股东投票无

效，视为放弃表决权；股东对某一个或某几个董事候选人集中行

使的表决权总数，少于其持有的全部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时，股东

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七）董事候选人中由所得选票代表表决权较多者当选为

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应当单独计票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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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

任公司的董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或者

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

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

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

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

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该选举、委派或者

聘任无效。 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情形的，公司解除

其职务。

第96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

的董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

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

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

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

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七）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规定的其他内容。

董事候选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当披露该候选人

具体情形、拟聘请该候选人的原因以及是否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一）最近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最近36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

通报批评；

（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四）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上述期间，应当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有权机构审议董

事候选人聘任议案的日期为截止日。

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该选举、委派或者

聘任无效。 相关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六）项情形的，相关董事应当立即停止履职并由公司按相应

规定解除其职务；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第一款第（七）项、

第（八）项情形的，公司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解除其

职务。

相关董事应当停止履职但未停止履职或者应当被解除职务

但仍未解除，参加董事会会议及其专门委员会会议、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并投票的，其投票无效且不计入出席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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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

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但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

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

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97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

大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但独立

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在公司连续任职独立董事已满六

年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被提名为公司独

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

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

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经理

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

范运作（2023

年12月修

订）》

第99条 独立董事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董事

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

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

撤换。

第100条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

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

撤换。 其中独立董事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也不委

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的，董事会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30日内提议召开股东大会解除该独立董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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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条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公司依本章程聘任独

立董事，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会计专业人士

是指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

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

并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

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

独立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章程

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独立董事应独立于所受

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 独立董事不得在公司担任除独

立董事外的其他任何职务。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

责，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公司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独立董事最多在五家

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

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独立董事出现不符合独立性条件或其他不适宜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形，由此造成公司独立董事达不到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人数时，公司

应按规定补足独立董事人数。

独立董事及拟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士应当按照中国证

监会的要求，参加中国证监会及其授权机构所组织的培

训。

第105条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公司依本章程聘任独立董

事，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且至

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公

司及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或

者其他可能影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三家境内上市公司（包括公司）担

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

的职责。

独立董事出现不符合独立性条件或其他不适宜履行独立董

事职责的情形，由此造成公司独立董事达不到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人数时，公司应按规定补足独立董

事人数。

独立董事及拟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士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

要求，参加中国证监会及其授权机构所组织的培训。

独立董事每年在公司的现场工作时间应当满足规定的最低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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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条 担任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

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具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要求的独立

性；

(三)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四)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

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五)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106条 担任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具

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定的独立性要

求；

（三）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则；

（四）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法律、经

济、会计、财务、管理等工作经验；

（五）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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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07条 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不得存在

本章程第96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并不得存在下列不

良记录：

（一）最近36个月内因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二）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

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三）最近36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3次以上通

报批评的；

（四）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五）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

也不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议召开

股东大会予以解除职务，未满12个月的；

（六）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

范运作（2023

年12月修

订）》

第106条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一)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

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子女的配偶、兄弟

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以上

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

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

(四)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五)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

服务的人员；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七)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108条 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

子女、主要社会关系；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以上或者

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

股东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四）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

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的人员；

（六）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

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

字的人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之一的

人员；

（八）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和本章程规定的不具备独立性的其他人员。

前款第四项至第六项中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附属企业，不包括与公司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且按

照相关规定未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的企业。

独立董事应当每年对独立性情况进行自查，并将自查情况

提交董事会。 董事会应当每年对在任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进行

评估并出具专项意见，与年度报告同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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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09条 独立董事履行下列职责：

（一）参与董事会决策并对所议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二）对本章程第110条、第133条第二款、第134条、第135

条所列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的潜在重大利益冲突事项进行监督，促使董事会决策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经营发展提供专业、客观的建议，促进提升董

事会决策水平；

（四）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本章程规定的

其他职责。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公正地履行职责，不受公司及其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或者个人的影响。 如发现所审议事项存

在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况，应当向公司申明并实行回避。 任职期

间出现明显影响独立性情形的，应当及时通知公司，提出解决措

施，必要时应当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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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10条 下列事项应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后，提

交董事会审议：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

取的措施；

（四）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本章程规定的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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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11条 独立董事行使下列特别职权：

（一）独立聘请中介机构，对公司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咨询

或者核查；

（二）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三）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

（四）依法公开向股东征集股东权利；

（五）对可能损害公司或者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

（六）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本章程规定

的其他职权。

独立董事行使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职权的，应当经

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

独立董事行使本条第一款所列职权的，公司应当及时披

露。 上述职权不能正常行使的，公司应当披露具体情况和理

由。

独立董事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及其他行使职权时所需的

费用由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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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12条 公司为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人

员支持，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董事会秘书等专门部门和专门人

员协助独立董事履行职责，并保障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

等的知情权。 公司董事会秘书确保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之间的信息畅通，确保独立董事履行

职责时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必要的专业意见。

为保证独立董事有效行使职权，公司应当向独立董事定期

通报公司运营情况，提供资料，组织或者配合独立董事开展实

地考察等工作。

独立董事履职事项涉及披露信息的，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披

露事宜；公司不予披露的，独立董事可以直接申请披露，或者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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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13条 公司应当及时向独立董事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不迟

于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或者本章程规定的董事会

会议通知期限提供相关会议资料，并为独立董事提供有效沟通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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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14条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议案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的，应当

说明具体理由及依据、议案所涉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可能存在

的风险以及对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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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15条 独立董事应当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因故不能亲自

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应当事先审阅会议材料，形成明确的意

见，并书面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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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16条 独立董事应当持续关注本章程第110条、第133条第

二款、第134条、第135条所列事项相关的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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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17条 公司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全部由独立董事参加

的会议（以下简称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本章程第110条、第

11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所列事项，应当经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可以根据需要研究讨论公司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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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18条 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本章

程履行职责。 独立董事应当亲自出席专门委员会会议，因故不

能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事先审阅会议材料，形成明确的意见，

并书面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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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第119条 公司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应当

按规定制作会议记录，独立董事的意见应当在会议记录中载

明。 独立董事应当对会议记录签字确认。

公司发给独立董事的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会议资料及独

立董事工作记录应保存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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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

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因本章程第23条第（一）

项、第（二）项规定原因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

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根据本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权，决定因本

章程第23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原

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方案；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

交易等事项；

(十)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

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二)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

计师事务所；

(十六)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

作；

(十七)提名董事候选人；

(十八)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十九)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二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

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本条第（八）项事项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

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第124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

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因本章程第23条第（一）项、第

（二）项规定原因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

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根据本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权，决定因本章程第

23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原因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方案；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

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十）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

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

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二）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

事务所；

（十六）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

（十七）提名董事候选人；

（十八）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十九）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二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

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条第（八）项事项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

决议。 公司对外担保、财务资助事项，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

半数审议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审议通过，并及时披露。

《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第115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

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权限，建立

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

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与非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除外）达到

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应当及时披

露：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

以上的；

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同时存在账

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三）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的，且绝对金

额超过1000万元；

（四）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六）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

董事会有权确定风险投资范围，以及投资运用资金

的额度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股东权益的

50%。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授权管

理层办理：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

以下；

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同时存在账

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0%以下；

（三）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下；

（四）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下；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10％以下；

（六）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下。

在董事会风险投资权限内，授权管理层进行短期投

资的资金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股东权益的10%。

公司与非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除外）达到

下列标准之一的，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

以上；

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同时存在账

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三）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

超过5000万元；

（四）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六）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七）公司发生“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交易，不论交

易标的是否相关，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在连

续十二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30%。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包括承担的债

务和费用）在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或公司与关联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

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应

当及时披露。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

用）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

应当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127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

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与非关联方发生的交易（财务资助、提供担保除外）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应当及时披露：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

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以上的；

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

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三）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的，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

万元；

（四）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

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六）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

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100万元。

董事会有权确定风险投资范围，以及投资运用资金的额度

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股东权益的50%。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授权管理层办

理：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

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以下；

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

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以下；

（三）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下；

（四）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10％以下；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

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下；

（六）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

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下。

在董事会风险投资权限内，授权管理层进行短期投资的资

金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股东权益的10%。

公司与非关联方发生的交易（财务资助、提供担保除外）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

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

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

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三）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

元；

（四）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

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六）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

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七）公司发生“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交易，不论交易标的

是否相关，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内

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

费用）在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或公司与关联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

外）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应当及时披露。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金额

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将该交易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第119条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及合规管理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环境、社会及

治理委员会（“ESG�委员会” ）。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

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

计专业人士。

第131条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环境、社会及治理委员会

（“ESG�委员会” ）。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

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

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中至少

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并担任召集人。

《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

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

号———规范运

作（2023年12

月修订）》

第121条 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2、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合规管理制度及其实

施；

3、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4、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5、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

计；

6、监督、评价公司的合规管理工作；

7、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事宜。

第133条 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二）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合规管理制度及其实施；

（三）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四）负责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五）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计；

（六）监督、评价公司的合规管理工作；

（七）监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工作和内部控制；

（八）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事宜。

下列事项应当经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

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

（二）聘用或者解聘承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

所；

（三）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

（四）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五）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

他事项。

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两名及

以上成员提议，或者召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开临时会议。

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席方可

举行。

《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

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

号———规范运

作（2023年12

月修订）》

第122条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研究董事、总经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

建议；

2、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总经理人员的人选；

3、对董事候选人和总经理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

议。

第134条 提名委员会负责拟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

和程序，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及其任职资格进行遴选、审

核，并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提名或者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

他事项。

董事会对提名委员会的建议未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应

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提名委员会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

由，并进行披露。

《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

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

号———规范运

作（2023年12

月修订）》

第123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研究董事与总经理人员考核的标准，进行考核并

提出建议；

2、研究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

案。 在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董事个人进行评

价或讨论其报酬时，该董事应当回避。 董事报酬的数额

和方式由董事会提出方案报请股东大会决定。

第135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定研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制定、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政策与方案，并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二）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

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条件成就；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

计划；

（四）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

他事项。

董事会对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建议未采纳或者未完全采

纳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意见及未

采纳的具体理由，并进行披露。

在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董事个人进行评价或讨

论其报酬时，该董事应当回避。 董事报酬的数额和方式由董事

会提出方案报请股东大会决定。

《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

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

号———规范运

作（2023年12

月修订）》

第157条 本章程第95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

适用于监事。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

入尚未解除的，不得担任公司的监事。

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监事应具有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或工作经

验。 监事会的人员和结构应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

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

监督和检查。

第169条 本章程第96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

监事。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

的，不得担任公司的监事。

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监事应具有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 监

事会的人员和结构应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和检查。

结合公司实

际，对本条款

进行修订。

第220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218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

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232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231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

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结合公司实

际，对本条款

进行修订。

第221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218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

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

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

组进行清算。

第233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231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

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

确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结合公司实

际，对本条款

进行修订。

第235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

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第247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

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公司登记机关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

中文版章程为准。

结合公司实

际，对本条款

进行修订。

除上述条款修改及条款序号顺延调整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章程修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9日

(上接B071版)


